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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的初期

提列较多的折旧，后期少提折旧，从而相对加快折旧的速

度。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有以下两种情形：①在正常折旧年
限基础上，直接缩短折旧年限（固定资产取得时直接计入

成本费用可看作是缩短折旧年限的特例）；②采用双倍
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等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固定资

产加速折旧能促进固定资产更新换代和企业技术进步，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基

于此，国务院选择性地部署了加速折旧政策。本文拟从会

计处理和实物管理的角度，探讨加速折旧政策的执行和

应用。

一、加速折旧政策的执行

国务院部署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其内容有三

个方面：①对所有行业企业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用于
研发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允许一次
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超过 100万元的，可按
60%比例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双倍余额递减等方法加速
折旧。②对所有行业企业持有的单位价值不超过5 000元
的固定资产，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

③对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
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等企业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允许
按规定年限的60%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双倍余额递减等
加速折旧方法计提折旧。

（一）对内容①的执行
内容①是针对企业研发设备的加速折旧政策。该政

策有时间的限定和固定资产用途的限定，但没有适用行

业的限定。“单价 100万元”是该政策下进行会计处理的
“分水岭”。

1. 单价在 100万元以下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的账务
处理和实物管理。对2014年1月1日后取得已提折旧的用

于研发的且单价在100万元以下的固定资产，执行加速折
旧政策时，按账面价值转入“研发支出”科目，即按账面价

值，借记“研发支出”科目，按已提折旧额，借记“累计折

旧”科目，按已提减值准备，借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科

目，按账面原值，贷记“固定资产”科目，并设置和登记固

定资产备查账。笔者认为也可以按下列方法处理：保留固

定资产账面记录，只按账面价值全额计提折旧，借记“研

发支出”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科目。这种做法省略了固

定资产备查账，不影响加速折旧政策的执行，不影响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登记固定资产卡片有利于固定资产实

物管理。

执行加速折旧政策后，取得单价在100万元以下用于
研发的设备可以一次性计入当期研发成本，以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为例，借记“研发支出”、“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进项税额）”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如此一

来，账面上就没有该固定资产的实物记录，而实际资产仍

在使用，造成账实不符，在研发设备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容

易造成丢失或公物私用，不利于企业资产管理。

为避免这些现象出现，应加强设备的实物管理，可采

取两种方法：一是设备查账，对直接列入成本费用的固定

资产进行辅助登记；二是创新账务处理，登记固定资产卡

片。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为例，取得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

时，借记“固定资产”、“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一次性提足折旧

（全额计提折旧），计入成本费用，借记“研发支出”科目，

贷记“累计折旧”科目。同时登记固定资产卡片。

2. 单价在 100万元以上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的账务
处理。2014年 1月 1日后取得已提折旧单价在 100万元以
上的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执行加速折旧政策时，应按新

的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法补提折旧。执行加速折旧政策

后购入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单价超过 100万元的，可按
60%比例缩短折旧年限，如正常折旧年限为 10年，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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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则折旧年限为 4年；也可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等方
法加速折旧。

3. 不需进行纳税调整。不管是单价100万元以上用于
研发的固定资产缩短折旧年限或采用加速折旧法，还是

100万元以下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直接列入成本费用，都
不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二）对内容②的执行
内容②是有关固定资产标准的政策。针对所有行业

企业，且没有用途限制；固定资产单价限制在 5 000元以
下；没有时间规定（包括过去账面上的和未来的）。该规定

规范了企业固定资产的金额标准。

1. 账务处理与实物管理。对过去取得的仍有账面价
值、单价低于5 000元的固定资产，予以转销。其会计处理
方法是：按固定资产的使用部门和账面价值，借记“管理

费用”、“制造费用”等科目，按已提折旧额，借记“累计折

旧”科目，按已提减值准备，借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科

目，按账面原值，贷记“固定资产”科目，同时对实物进行

备查登记；或按账面价值一次性计提折旧，登记并保存固

定资产卡片。

新取得的单价在5 000元以下的固定资产，有两种处
理方法：①直接计入相关成本费用，同时对实物进行备查
登记：取得时，借记“固定资产”、“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进项税额）”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以一

次性提足折旧方式，计入成本费用。②列入固定资产，同
时全额计提折旧，登记固定资产卡片。借记“管理费用”、

“制造费用”等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科目，同时登记固定

资产卡片。

2. 买价在5 000元以下的固定资产直接列成本费用，
不需进行纳税调整。这里完全可以理解为国家统一提高

了固定资产的单价标准，因此不需进行纳税调整。

3. 固定资产单价标准提高后，原固定资产不作为周
转材料处理。固定资产单价标准提高后，原固定资产转为

周转材料进行分期摊销，与不结转周转材料仍作为固定

资产分期计提折旧无异，显然转为周转材料进行分期摊

销，有违政策本意。

（三）对内容③的执行
内容③是针对特定行业的加速折旧政策。执行时，要

注意行业限制。适用该政策的行业特点是技术进步快，或

是新兴行业，或是生产其他企业所需设备的行业。时间限

制为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对固定资产用
途或类别没有限制。在这里存在补提折旧的问题，会计上

应根据固定资产用途，按补提折旧额，借记“管理费用”、

“制造费用”等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科目。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应在财务会计报告中对固定资

产单价标准、本次调整情况及其对企业损益的影响等进

行说明，以利于报告使用者分析和决策。

二、政策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1. 固定资产单价是否包括运杂费、安装费。从政策精
神分析，未来取得的固定资产应以出厂价为标准；过去取

得的固定资产，以账面的历史成本为标准。

2. 周转材料应否比照加速折旧政策处理。一般情况
下，固定资产的单价比周转材料的单价高，且使用时间

长，当前政府为了推动企业技术进步、转型升级，将固定

资产的单价标准提高到 5 000元，规定单价低于 5 000元
的固定资产可以一次性计入成本费用。那么，比固定资产

单价更低的周转材料是否也可以比照此规定一次性计入

成本费用而不分期分次摊销呢？笔者认为，周转材料通常

技术含量低，一般不存在促进技术进步问题，因此，对能

多次使用或能长期使用的周转材料，仍应按现行会计准

则的规定进行处理（如五五摊销法或者分次摊销法），不

应比照固定资产进行处理。

3. 政策之外的企业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应否进行纳
税调整。笔者认为，本次政策是有选择性的，政策规定之

外的企业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应进行纳税调整，以发挥

税收政策限制、鼓励之作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目

的是鼓励新兴产业企业加速折旧和技术进步，鼓励企业

的科研活动，限制产能过剩产业企业的加速折旧。

三、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应用策略

1. 购入固定资产时点选择。执行加速折旧政策后，从
企业所得税角度考虑，企业应选择适当时机购入固定资

产。比如，企业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限总和法计提折

旧时，应在第一台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过半时，也就是在折

旧年限过半时点附近购入第二台固定资产。因为，一项加

速折旧的固定资产在折旧年限过半时点之后，企业需要

向政府补缴前期因加速折旧而少缴纳的税款，购入新的

可供加速折旧固定资产，使新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避税

期与旧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补税期重叠，可以减轻税负。

同时，企业应不断及时更新和添置固定资产，促进企业技

术进步和产能扩大。

2. 折旧方法选择策略。按60%缩短折旧年限还是采用
双倍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哪个对企业更有利？笔者

认为，前者折旧速度更快，对企业更有利。以正常折旧年

限 5年为例，折旧年限缩短 60%为 2年，即 2年内折旧完
毕，折旧最快，对企业更有利。再来对比年数总和法和双

倍余额递减法，仍以正常折旧年限 5年为例，在不考虑残
值的情况下，年数总和法2年内累计折旧额为3/5倍原值
（5/15+4/15），双倍余额递减法2年内累计折旧额为16/25
倍原值（2/5+3/5×2/5），可见双倍余额递减法折旧更快，
对企业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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